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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
8樓

承辦人：林雅博

電話：27208889/1999#6391

傳真：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17@mail.taipei.
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083123309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臺北市108學年度中小學跆拳道錦標相關注意事項一案，

請各校協助公告並轉達各參賽選手之指導教練知悉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8年12月2日北市教體字第1083116966號函續

辦。

二、中學跆拳道錦標賽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龍山國中。

(二)比賽日期：109年1月7日(星期二)至1月10日(星期五)。

(三)各參賽隊伍領隊、教練於1月7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30分

整向大會競賽組辦理報到領取秩序冊，並於下午1時召開

第二次教練、領隊會議。

(四)經108年12月18日於五常國中召開之「臺北市108學年度

國民中學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」第一次領隊會議之共

識，各量級於109年1月7日(星期二)下午1時至2時進行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民族實中 1090102

*OHAA109600000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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磅，下午2時至3時國中組對練選手正式過磅，下午3時至

4時高中組對練選手正式過磅(17歲以下禁止裸磅，過磅

時增加0.1kg之空間)。

三、小學跆拳道錦標賽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比賽地點：臺北體育館4樓。

(二)比賽日期：109年1月16日(星期四)至1月18日(星期

六)。

(三)各參賽隊伍領隊、教練於1月16日(星期四)中午12時30分

整向大會競賽組辦理報到領取秩序冊，並於下午1時召開

第二次教練、領隊會議。

(四)各量級於109年1月17日(星期五)上午9時至11時進行試

磅，中午12時至下午4時對練選手正式過磅。

(五)經108年12月18日於五常國中召開之「臺北市108學年度

國民小學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」第一次領隊會議之共

識，對練組各量級選手正式過磅時間為109年1月17日(星

期五)中午12時至下午4時。有特殊原因的選手經申請核

准後，過磅時間為109年1月18日(星期六)早上8時至早上

8時30分。

四、若有相關問題或建議，中學比賽請洽五常國中體育組長徐

啓斌，電話：25014320轉207；小學比賽請洽武功國小體育

組長吳啓行，電話：29314360轉48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

74


